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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市场环境影响，十堰市
万德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音乐汇
（十堰市人民北路 2号）后期准备转

型发展，为维护消费者权益，请持万
德音乐汇会员储值卡的顾客,于
2023年 12月 4日至 2024年 2月 4

日期间来店消费使用,请相互转告，
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联系电话：0719一 8116655

十堰市万德国际大酒店有限公
司音乐汇

2023年12月4日

公
告

受剧烈的太阳活动影响，12月 1
日晚，我国黑龙江、新疆、内蒙古、北
京、河北等多地惊现美丽极光，不少
摄影爱好者都幸运地观测到了这一
罕见现象。

极光是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相互
作用产生的。当太阳喷发出的带电
粒子以非常高的速度撞向地球时，地
球的磁场会把它们吸引到南北两极
附近的高空，并和大气层中的分子或
原子发生碰撞，进而引起的激发和电
离现象就是极光。

极光的强度可用地磁活动的强
度（KP 值）来衡量。12月 1日晚，中
国气象局发布预警，11月 30日至 12
月 2日之间将发生中等以上地磁暴甚
至大地磁暴。监测发现，本次极光现
象的实际峰值接近“特大地磁暴”，进
而带来一场“极光盛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
家修立鹏表示，极光虽然常见于高纬
度地区，比如新疆、黑龙江的最北端
地区，但如果太阳活动特别剧烈，极
光出现的范围会扩大。

今年 11月 6日凌晨，我国有过一
次多地爆发极光，且出现了难得一见
的绿色极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
一轮极光现象在 12月 1日上演，且可
见范围更大，实属罕见。

“这一次太阳打的‘喷嚏’更大，
一大群带电粒子向地球奔来，终于在
近日陆续到达了地球，一场罕见的

‘极光秀’在我国北方多地上演。”修
立鹏形象地说。

12月 1日晚 7点至 9点，黑龙江
星空摄影师刘成山一行 4人在黑龙
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多克多尔山对本次极光现象进行了
观测。

北京的怀柔、门头沟也罕见地记
录到了本次极光现象，这也让“北京
极光”话题冲上热搜。

北京星空摄影师浦石在北京怀
柔长哨营满族乡连续观测了 4个小
时。“晚上 7点半左右，在相机里看到
了第一缕极光，8点左右肉眼可见，
能看到极光的累计时长大概 1个半
小时。”浦石感慨地说，“虽然很辛
苦，但也很激动，不仅是因为亲眼看
到了美丽的极光，也是第一次在北
京这种中纬度地区看到并拍到，真
是很幸运。”

修立鹏表示，极光的出现和太阳
活动密切相关，太阳活动越剧烈，极
光出现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本轮太
阳活动周期可能会在 2024年至 2025
年间达到峰值。这期间极光爆发概
率会超过平常年份，这也意味着北方
地区的人们看到极光的可能性会大
大增加。

我国北方多地上演“极光秀”
专家：今冬我国北方还有可能看到极光

■新华社电

12月 1日晚在黑龙江漠河拍摄到的极光现象。

近年来，扫码点餐服务在餐饮行
业迅速兴起普及，成为众多商家及消
费者的选择。然而，有的餐厅却在“扫
码”和“点餐”之间增加了一道程序：不
关注微信公众号、不授权商家获取个人
信息就不能进行点餐，这样的做法是
否涉嫌侵权？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对一起相关纠纷作出终审判
决，认定商家在扫码点餐环节设置关
注微信公众号、获得个人信息查询授
权的前置程序，属于变相强制获取消
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构成侵权。

2021年 7月，孔某至某餐饮公司
用餐时，通过手机扫码方式进行了点
餐并结账，在这一过程中，孔某被注
册为某餐饮公司的会员。孔某发现，
按照商家设置的扫码点餐流程，必须
先关注商家的微信公众号，并授权商
家获取消费者的微信昵称、头像、地
区、性别、手机号码等信息后，才能进
行线上点餐，若不同意授权商家获取
前述信息，则无法进行线上点餐。此
外，孔某点餐后发现，即使取消关注
商家的微信公众号，自己仍是会员，
个人信息仍存储在商家处，个人无法
自行删除。

孔某认为，某餐饮公司设置的这
种扫码点餐方式强制获取消费者个
人信息，且消费者无法自行删除储存
在商家处的个人信息，构成侵权，遂
将某餐饮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对方停
止侵权行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情
况、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关损失。

北京三中院审理后认为，孔某用
餐时没有服务人员告知可以人工点
餐，导致孔某以为只有扫码点餐一种
服务方式。某餐饮公司自行设置的
扫码点餐程序要求孔某必须关注商
家微信公众号，并授权其获取孔某的
相关信息，属于变相强制获取消费者
个人信息，故某餐饮公司构成侵权。

民法典同时规定，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
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
及时删除。本案中，孔某尝试通过取
消关注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注销会员
并删除存储在某餐饮公司处的个人
信息，但没有实现。某餐饮公司在庭
审期间辩称，删除会员信息须消费者
提交书面申请，但其此前并未通过任
何方式将提交书面申请的要求告知
孔某，导致作为消费者的孔某直至一
审诉讼时，仍未能如愿删除相关个人
信息。由此可认定，某餐饮公司的上
述不作为侵害了孔某依法享有的个
人信息决定权。

综合案情后，北京三中院判令某
餐饮公司停止侵害孔某个人信息权
益的行为，删除收集的孔某个人信
息；将处理孔某个人信息的范围、方
式向孔某进行书面告知；就侵害孔某
个人信息权益向孔某进行书面赔礼
道歉；赔偿孔某公证费用 5000元。

非必要仍强制获取个
人信息构成侵权

法官庭后表示，个人信息的处理
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
工、传输、提供、公开等。根据民法典
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
并应征得该自然人或者监护人同
意。消费者选择扫码点餐服务并不
代表其同意将部分个人信息权益让
渡商家，商家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仍应
以实现点餐目的为限。商家在设置
扫码点餐程序时，应当以实现点餐目
的、提升服务质量为目的；若超出点
餐的必要范围强制获取消费者的个
人信息，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案中，即使某餐饮公司的服务
人员告知消费者可以人工点餐，而消
费者最终选择扫码点餐，因扫码点餐的
程序设置必须关注微信公众号并获取
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也构成了侵权。

不提供个人信息就不能扫码点餐
是否构成侵权？
■据《法治日报》


